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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根据李明彦执笔的２０１５年“反思与重构：‘强制阐释论’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可知，张政文、高建平、党圣元、陈晓明、王宁、贺绍

俊、赵勇、高小康、高楠、杨冬等著名学者均认为“强制阐释”是切中时弊的基本事实，见《文艺争鸣》２０１５年第８期。魏建亮在《关于

“强制阐释”的七个疑惑》一文中就张江教授的个别表述提出异议，但没有质疑核心概念“强制阐释”，见《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１５年第

１２期。王侃在《理论霸权、阐释焦虑与文化民族主义———“强制阐释论”略议》一文中指出张江教授“对西方理论采取了几乎是全

盘否定的态度”，见《文艺争鸣》２０１５年第５期。总的来说，“强制阐释”引发的研讨，对我国学界深入认识中西文论关系有所裨益，

但没注意“阐释”作为批评模式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强制阐释”的中心语是“阐释”，故此，笔者将反思的对象定为“阐释”，并淡化

中西之别。学理不分古今中外，这是开展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提。

【文艺学】

语义悬置：强制阐释的符号学理据

———兼谈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付　骁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４）

　　［摘　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的确是西方文论家在阐释文学作品意义上的总

体特征，有其合理性。综观中西文学批评史，“强制阐释”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作家故意“悬置”语言符号的

所指，从而造成意义的难解。根据“阐释学循环”原理，批评家阐发作品意义的唯一途径是通过“语境折射”找

到一个“二度指称”的所指，而这个所指往往是批评家预设的意义。第二种是由于时间距离某个词汇的意义

古今有别，后人以今度古，对作品整体意义的阐释有可能严重偏离作者原意，这不单是“强制阐释”，更是一种

错读、错释。前者是不可避免的，后者是必须加以禁止的。文学阐释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主流，但不是唯

一的范式，更不是文学研究的理想状态。当代中国文论研究者并没有看到西方文论的全貌，应继续译介，同

时在夯实文学语言研究的基础上解决会通中西的“文学问题”，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次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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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２０１４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一
系列文章，指出了“当代西方文论”在论证过程中的通病，并将其概括为“强制阐释”。这些文章在

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各类学术刊物也刊登了不少书信、笔谈、论文等延伸讨论“强制阐释”的文

章。可以说，这是新时期以来，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论说中国文论研究者患上“失语症”之后，中国

文艺理论研究界对西方文论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性的学术反思行动。综观目前发表的文

章，值得肯定的是，论题在逐渐增多，论域也在不断扩展；不足之处在于，相关讨论仍停留在“学术表

态”阶段，即参与者不是“接着说”就是“反着说”。①“强制阐释”提出已近三年时间，我们应该冷静

下来，客观地辨析“强制阐释”存在的学理原因，并阐述它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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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悬置”使阐释成为揭示意义的必然之举

二十世纪的西方文论流派，大多属于这种类型：在阐释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建构理论体系。文学

是语言的艺术，大致说来，需要他人阐释的语言有两类：一是外语，雅格布森所谓语言的“元语言功

能”的例证之一就是用本国语言阐释外国语言，也就是通常说的“翻译”；二是文学作品中的语言，

尤其是诗歌语言究竟在“说什么”亦即意义问题则需要专业的学者用另一套说理语言才能得以阐

明。狭义的阐释指后者，也可以说这是文学研究者用说理语言对文学语言进行“翻译”。有趣的是，

人们似乎不需要阐释日常语言，可仅凭直觉就能把握对话的意义。阐释进入日常语境只有一种情

况，即说话人口吃：他必须对引而未发的词语进行补充说明才能使句义连贯。从阐释入手能清晰划

出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界限，而众所周知这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家关注的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但问题是，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或者说在读者和研究者面前以纸质书籍为载体的“白纸黑

字”，为什么需要阐释？难道作者没说清楚吗？难道语言不能言说自己吗？这就和语言的符号性质

有关，具体而言，和语义的“悬置”有关。“在总结了一生对文学的热爱后，德里达指出，‘没有对于

意义和指涉的悬置关系就没有文学’，这里的‘悬置’不仅意味着悬而未决，而且表示依赖、条件、条

件性’。”①德里达的“悬置”概念和文学性有关，是文学语言符号和普通语言符号在表意实践中的区

别性特征。其理论依据，可用“阐释学循环”加以阐明。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包括能指和所指两个

基本要素，又说“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②。能指和所指是被索绪尔人为建构出来的理

论概念，其来源是德里达在《论文字学》里推导的“声音和视觉”。声音对应能指，视觉对应所指，人

类将两者勾连在一起就产生了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即能够表达意义的声音，或者说，声音化了的

意义。因此，视觉经验是表意的基础。这也符合语义学中的“定型理论”。英国语言学家特拉斯克

以人类对语言符号“狗”的理解为例对其加以阐述：“我们把一张固有的狗的图像输入大脑，这张图

就是我们经验的结果”③。用“阐释学循环”理论也可以证明视觉经验在人类理解语言符号意义上

的基础功能。“阐释学循环”是关于理解意义的理论，即“在他能进入文本意义的视域之前，必须预

先理解主题和情境。只有当诠释者迈进文本视域的神奇循环时，他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

没有此一循环，文本的意义就不会显现”④。仍以“狗”为例，理解这个语言符号意义的前提是亲

眼见过所指物“狗”。“狗”的声音在听者（也是一个阐释者）脑海里形成一个视觉对等物“狗的

图像”，即视觉经验、语符意义。这就是理解语言意义的过程，当然是一个充满悖论的“阐释学循

环”的过程。

“阐释学循环”揭示了理解语言符号意义的一则定理：不能由符号本身推衍出符号的意义。符

号，即便是语言符号，也不能单独“言说”意义。意义被人为植入声音，或者说声音被强制嫁接于意

义，从而产生了语言符号。如果缺少了“预先理解”，他人的阐释对于理解意义就显得十分必要与

重要。由于人类的感觉器官只能接受物质性的声音，在交流过程中，所指（视觉经验、意义）始终处

于被悬置的状态。听者将悬置的所指具体化为心理“表象”（心理学术语，指事物在人脑中的痕迹）

的条件是曾眼见过声音所指涉的实物，否则翻译、阐释即让悬置的所指落实为可理解的意义内容就

成为一种必要的补充行为。

·４１１·

①

②

③

④

［法］德里达：《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转引自［英］安德鲁·本尼特著，李永新、汪正龙译：《文学的无知：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郑

州：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９３页。
［瑞士］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０１页。
［英］Ｒ．Ｌ．特拉斯克著，于东兴译：《语言》，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７２页。
［美］帕尔默著，潘德荣译：《诠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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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义悬置”的两种类型

正是因为单个符号所指的悬置是一个基本事实，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之意义也处于悬置状态，

而这就是文学阐释的必要性所在，也是“强制阐释”的生成之源。就所指的悬置而言，可分为两种

类型。一种是作家为了达到某种特定的言说效果而故意悬置，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出于不得已而

“强制阐释”；另一种是由于时间距离某个词汇的所指义古今有别，后代的批评家以今度古，不自觉

地“强制阐释”，从而造成对作者原意的严重偏离。

第一种悬置是张江教授所谓“强制阐释”的类型。如前所引，德里达把悬置的存在视为文学的

前提。既然如此，对语言的日常使用为什么不能成为文学作品？无论是日常语言还是文学语言，具

体到每一个词语，其意义都是公共性的，在词典中都能找到它的基本义和引申义。悬置只是一种理

论状态，语言符号在日常交流中所指明确，听者能瞬间理解意义。相反，“一个文学的表述……迫使

我们把表述看成一个具有一定浓度，或不透明度的结构物”①。这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符号

所指不明确，一直处于悬置状态，这就给批评家留下了阐释的空间。更为重要的是，文学作品中关

键的语言符号尤其是核心意象一般会“二度指称”———这集中体现在象征和隐喻的使用上。例如，

臧克家《老马》的核心意象是“老马”，它所指明确。但联系上下文，读者（包括批评家）会明显感觉

到诗有余味，即这个经过初次指称的语言符号再次作为能指，去指称某个悬而未决的概念或事物。

“老马”可能是诗人熟悉的某个朋友，也可能指称作为群体的中国下层劳动人民。罗兰·巴特把这

种用一个符号作为能指去指称另一个所指形成的新符号命名为“神话”。此例可以说明语言符号

的不透明性，即“二度指称”时所指处于悬置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符号在“二度指称”时能指

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经由作者暂时建立的联系。如果批评家和作者没有交

流，或者作者自己也不清楚何为所指，根据“阐释学循环”的基本原理，前者也只能对文本的意义进

行预先设定与理解，而阐释就会变为对这个“先理解”进行论证的过程。这正是“强制阐释”现象出

现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就符号的表意实践而言，语义悬置是文学性的具体体现，是“强制阐释”的学理依

据。近期参与讨论“强制阐释”的学者在中西文学批评史上都找到了例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文

学阐释者通过“语境折射”找到在“二度指称”中悬置的所指，这个阐释就是可信的，否则即为“过度

阐释”。关于“语境折射”的含义，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妃子笑”的“二度指称”问题加以阐明。“妃

子笑”是一个主谓短语，由两个所指明确的单词组成，意为“皇帝的妃子在发出笑容”。但众所周知

的是，该语言符号指的是一种叫“荔枝”的水果。这就是“二度指称”。在指涉的过程中，语言符号

的意义处于悬置状态。也就是说，“妃子笑”和作为实物的水果“荔枝”并没有必然的或相似的联

系。如果要理解“妃子笑”在“二度指称”后的意义，听者必须耳闻“杨贵妃喜吃荔枝”这个家喻户晓

的中国历史故事。换句话说，杨贵妃的故事作为一个“语境”决定了“妃子笑”的意义，能指通过其

“折射”出“荔枝”的意义。如果没有该“语境”的存在，或者某个交流者从未听过这个故事，“妃子

笑”就成为一个流动的能指，找不到确定其所指的铆钉物。就文学阐释而言，面对被悬置的所指，如

果阐释者不熟悉作品的“语境”，阐释的过程不是游谈无根，就是离题千里。由此可见“阐释学循

环”的有效性：缺少预先理解这个环节的阐释行为恰恰无法获取文本的意义。

理解语言符号意义尤其需要“前理解”，还可以从语图这两种不同的符号的再现规律加以进一

步论证。美国分析哲学家卡罗尔将图画和词语分别视为无条件再现和有条件再现。② 如前所述，由

·５１１·

①

②

［美］罗伯特·司格勒斯著，谭大立、龚见明译：《符号学与文学》，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９—３０页。
［美］诺埃尔·卡罗尔著，王祖哲、曲陆石译：《艺术哲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５７—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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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单个语言符号的所指可置换为视觉经验，词语的基本任务是再现事物。以卡罗尔所举的《蒙娜丽

莎》为例，大家都知道该图画再现一个真人，是为无条件再现；而语言符号的所指物事先已由声音编

码，词语要再现事物的前提是交流者“必须知道相关的代码”，这是有条件再现。词语属于有条件

再现的符号不仅证明“阐释学循环”对理解语言的意义十分有效，还可以确证：就理解文学语言而

言，“语境折射”是铆钉“二度指称”中悬置的所指的决定性条件。

第二种悬置的类型是，文学作品中某个词汇的意义古今有别，后人以今度古，对作品整体意义

的阐释有可能严重偏离作者原意。这种并非作家故意的“悬置”也会造成“强制阐释”，更可能造成

批评家错读、错释文学作品。众所周知，李商隐名诗《乐游原》的主题和《锦瑟》一样扑朔迷离。前

两句为写景，因而不存在争论之处，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基本义的理解就成为阐发这首诗

意义的关键。祝鸿熹先生认为：

“只是”一般人都当作现代汉语的“只是”来理解。这种理解把诗意曲解为惋惜、遗憾和无

奈。其实，中古近代汉语中的“只是”并非转折连词，而是正面表示“正是”、“就是”之意的连

词。诗意乃是赞赏、喜悦和肯定。作者喜悦地赞赏：正是黄昏时节，夕阳是多么好啊！①

当然这个解释也不一定符合李商隐的原意。《锦瑟》最后一句的意义如果是“正是当时已惘然”，其

感染力似乎大打折扣。由于我们一般按照现代汉语来理解“只是”，关于这首诗的主题最常见的说

法是“夕阳西下象征唐王朝国运衰落”，但显然从作品原文无法推衍出这个结论。这是一种典型的

强制阐释：阐释者先有“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治经济呈现衰势以及士人心态偏向苦闷的预先理

解，并将其视为“社会历史语境”折射出一个二度所指义。由此例可见，文学作品是一个极其复杂

的阐释对象，不能天真地以为只要“还原语境”，就能获得对意义的绝对正解。语境并不等于语义，

两者之间缺乏因果和必然的联系。但如前所证，从单个语言符号的基本义出发也无法推衍出能够

被证实的作品原义，于是就存在一个关于文学作品的“阐释学漩涡”：通常情况下，阐释者先用语境

去限制作品的语义；与此同时，由于在文学中语义被悬置，语言符号的能指也在暗中选择语境，以此

让所指能够顺利落地。两者相互纠缠和渗透，从而让作品的意义坠入深渊，无从寻找。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把寻找作者的意图定为文学阐释的最终任务，是一个不现实、不明智的

决定。一个引用率较高的材料是，美国文学批评家赫施从作者的愿望和读者阅读结果两个方面把

阐释的对象细分为“意义”和“含义”，并认为“作品对作者来说的意义会发生很大变化，而作品的含

义却相反地根本不会变”②。从表面上看，赫施在调和形式主义和浪漫主义阐释方法的矛盾，以此

“保卫作者”，但实际上此举并没有使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阐释的难点在于：批评家如何去获得作

者创作时的意图，以及经由批评家阐发出的“含义”能否得到作家本人的证实或证伪。因此，从理

论层面反思文学阐释行为存在的必要性，对中国文学研究者而言是走出“强制阐释”、“循环论证”

怪圈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三、走出“强制阐释”的策略以及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其目的为阐释作品意义的文学研究流派，是当代中译西方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须强调的是，

我国学者讨论“强制阐释”问题时所悬的西方知识体系实际是“中译西方文论”。从时间上看，中译

西方文论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从地域上看，主要有英美体系、俄德体系以及自成体系的法国结构

主义诗学。韦勒克、沃伦所著《文学理论》所提及的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学研究著作，大多数至今也

没有中译本。这就是说，我国学者并没有看到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全貌。事实上，与文学研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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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祝洪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只是”》，《汉语史学报》，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美］赫施著，王才勇译：《解释的有效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第１２辑）三联书店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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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辞学、文体学等西方传统文学研究方法在二十世纪有很大发展。这些学问并不以阐释为核心

任务，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在我国二十世纪掀起的数次翻译浪潮中被译界过滤掉了。当年为了“短

平快”地获取域外新知、扫除知识盲点，我们一般按韦勒克、沃伦所著《文学理论》“外部研究”和“内

部研究”的分类对不同国家、不同学术渊源的各种西方文论进行简单切割和重组，并通过这种“跨

时空拼凑”出版了大量表面上逻辑自洽而实际上并无师承关系的中译西方文论流派史著作。在这

里面，绝大多数文论流派立足于文学阐释，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译西方文论就是各种西方阐释学的

大拼盘。而只要涉及阐释，就必定存在预设的立场和概念，对作品进行阐释就变为了一个演绎的过

程，于是就出现了“强制阐释”这个普遍现象。

出于不再走西方“强制阐释”弯路的目的，张江教授提出了“本体阐释”新路径，即“以文本和文

学为本体……对文本的原生话语做出确当的阐释”①。在我国，提到“本体阐释”，很容易让学界联

想到新批评“文本中心论”及其细读法。但是，从后者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看，所谓的细读也是一种

文学阐释学，也存在“强制阐释”的通病。新批评文论的核心术语“反讽”来源于苏格拉底的哲学，

是对在古希腊悲剧演出中剧中人与观众在信息获取上不对称现象的命名。严格来说，这个概念属

于戏剧批评术语，而二十世纪英国批评家理查兹直接将“反讽”设定为英语诗歌佳作的判断标准。

受其启发，布鲁克斯不仅将“反讽”视为现代英语诗歌的结构原则，还推广到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

诗歌。在《精致的瓮》里，“反讽”就成为一个“场外征用”的“前置立场”，而他所分析的十首诗歌就

是“反讽”存在的论据。不仅如此，布鲁克斯还将“反讽”用于叙事作品的分析，出版了《理解小说》

《理解戏剧》，似乎“反讽”无处不在、放之四海皆准。由于在阐释过程中主体意识过于强烈，布鲁克

斯遭到了不少批评，就像英国学者梅内尔指出的那样：“布鲁克斯……把这个原则应用到《精致的

瓮》中的一些例子，例如应用到华兹华斯的《不朽颂》，这是很不自然的。”②新批评的忠实信徒

诺曼·霍兰德，将布鲁克斯在“理解”系列著作中所阐发的“统一性”（源于亚里士多德）预先设定为

文本的结构特征，他说：

在运用新批评时，我感到信心百倍，驾轻就熟。在那时，我教授莎士比亚。在课堂里，我向

我的学生提出挑战。我叫我的学生任意从一部剧中挑出一句句子。如果我不能将它们跟全剧

的主题联系起来，我的学生将赢得一瓶威士忌酒。③

由此可显见新批评“强制阐释”的特征：文本具有“统一性”，因此它是封闭自足的。也就是说，新批

评并没有以封闭自足的文本为出发点去阐发意义，相反，主要来源于亚里士多德、蒲伯、约翰逊著作

的批评术语作为结论早已在研究之前得出了。细读法非常适用于文学课堂上的文本分析环节，想

必学生们永远不会从霍兰德老师那里赢得威士忌酒。由于习惯了“循环论证”的思维模式，霍兰德

居然说：“我觉得这样做对精神分析家不无裨益：从文学书上撕下一页来，将自己的讨论牢牢地拴在

这个文本上。”④可是，断文本之章取局部之义来证明精神分析某个学说具有正确性的做法，于文学

研究本身又有多大价值？按中译西方文论著作的一般看法，新批评和精神分析代表不同的文学研

究方法，前者立足于文本，属于单维的形式分析，而后者偏向于作者和人物性格的论析，因此属于立

体的作家与文本关系的研究。通过以上论述可证明，这是不合事实的结论。从弗洛伊德和霍兰德

的文章可知，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同样以文本为中心，或者说以揭示文本被悬置、被遮蔽的意义为主

要任务。精神分析和新批评均属于文学阐释学，不同的只是场外征用的理论话语：一个来源于心理

学，另一个来源于哲学和古典修辞学。

·７１１·

①

②

③

④

刘华初、王广：《回归本体阐释　重建中国文论》，《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５日。
［英］Ｈ．Ａ．梅内尔著，刘敏译：《审美价值的本性》，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版，第８２页。
［美］诺曼·Ｎ．霍兰德著，潘国庆译：《后现代精神分析·序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页。
［美］诺曼·Ｎ．霍兰德著，潘国庆译：《后现代精神分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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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强制阐释”之局的基础性工作是，反思将阐释引进文学研究是否具有合法性。回顾西方文

学批评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无论是作为解读技巧还是研究任务，阐释很晚才进入文学研究的论

域。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诗学著作主要立足于当代创作实践，总结创作经验；布瓦罗诗学的总体

目标是给文学创作建立一套可以复制与推广的基本法则。二十世纪之前的西方文学批评多为有关

诗歌性质、分类和艺术效果的理论探讨，也不涉及对意义的阐释。文学阐释学的出现和德国哲学家

施莱尔马赫以《圣经》阐释为基础创立的一般阐释科学有直接关系。以下是著名学者张隆溪转述

和直接引用施莱尔马赫著作的文字：“他认为核心的问题是避免误解。由于作者和解释者之间的时

间距离，作者当时的用语、词义乃至整个时代背景都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误解便自然会产生，而理

解必须在每一步都作为目的去争取。’”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研究者面对古代文本时发现意义难

解，顺理成章会进行文学阐释活动。如前所述，这是“语义悬置”的一种类型，悬置的原因是研究者

和作者存在时间距离。张江教授分析“强制阐释”所涉及的个案多为身处二十世纪的批评家阐释

和自己存在遥远时间距离的文艺作品，例如弗洛伊德对达·芬奇画作的解读，以及肖瓦尔特对《简

爱》主题的阐发。新批评家所分析的文本更是一些已经死去的作者创作的经典之作，如果涉及当代

依然健在的作家的作品，他们则指责参考作家的创作谈犯了“意图的谬误”。而在大多数情况下，

作家的创作意图是很难还原的，因时间距离而被悬置的语义可能永远得不到落实与确证。霍兰德

就说：“新批评派的细读方法使文学民主化。”②这样带来的结果便是，文学阐释的目的由施莱尔马

赫的避免误解，变为逻辑自洽的当代文学研究论文和著作的学理建构：“文本向所有人开放。”③和

作家有意将意义“悬置”起来这种类型的不同在于，因时间距离导致的“语义悬置”和“文学性”无

关。在这个意义上，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对文学研究而言并不具备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或者说，

所谓的“文学阐释学”不应该在中译西方文论著作占据单独的一章。文学阐释是二十世纪西方文

论的主流，但不是唯一的范式，更不是文学研究的理想状态。对词句原义的探索是普通语言学研究

的任务，属于文学研究的准备工作。如果研究者能将词义“扣死”，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的结果，能有

效避免“强制阐释”；如果不能，也没有相关资料以供平行对读，则意味着很难还原作者意图，这时

不得已而为之的“强制阐释”就是合理的。这种情况是文本与读者对话的应有之义，不应遭到“过

度阐释”或者错误阐释的指责。对当代中国文论研究而言，研究者应多多关注当下的文学创作实

践，在与活着的作家进行互动、对话的基础上达到“文史互证”的理想状态，并从中推衍出原创性的

理论命题，推动文学理论研究。

但是，如果不对作品加以区别对待，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构建一种对文学语言的形式及其再现内

容进行直观体验和学理分析的文学研究方法。这也是桑塔格“反对阐释”的本有之义。英加登将

文学作品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语音层次、意义层次、图式观相层次和再现客体层次。二十世纪具

有“强制阐释”总体特征的西方文论都是在意义层次进行重复研究的流派。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

术，文学语言不仅是文学研究理所当然的对象，又因为语言本身是中性的客观存在，从而还使得这

种研究可以让研究者最大限度地克制先入之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在大谈“语言学批

评”、“文学研究的语言论转向”。但是，如前所证，新批评是一种探寻意义的文学阐释学，我们并没

有学到多少语言学批评的具体方法；俄国形式主义者倒是提供了一套有效的语言学批评模式，但从

目前情况看，相关著作在中国很难出版，导致这套模式对中国普通文学研究者影响始终不大；“文体

学”在西方尤其在英美是正宗的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和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但至今我们也只翻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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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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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福勒《语言学与小说》这一本书。① 近来有学者呼吁，重建中国文论要走出韦勒克的“内部研

究”。但我们可以重读《文学理论》，反问自己：熟悉《谐音、节奏和格律》一章涉及的西方著作吗？

如果不熟悉，从哪里“走出”呢？正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西方文论家并没有将语言分析这项基础工作

做踏实，就直接进入文本的意义层次做符合自己预设观念的阐释，才导致“强制阐释”作为一种总

体特征而出现。这才是我们应该避免走的弯路。完成文学语言研究之后，可以就此打住，也可以再

作后面三个层次的分析。总的原则是根据语言材料的边界做合理的阐发：夕阳本来因为近黄昏才

无限好，阐释者为什么要谈唐王朝的国祚昌盛与否呢？

多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我们并没有完全“走进”西方，对西方文论仍然要加强译介工作，因此现

在还不是“重建中国文论”最合适的时候。从“强制阐释”的视角看，我们与其去批判西方文论本身

有什么缺陷，不如首先反思我们在引进西方文论之后存在哪些误读、错读。但无论怎样，至少就文

学批评而言，特意强调用某种西方的或中国的批评方法来解读某个文本是不可取的，而学界申说多

年的聚焦于某个“问题”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无论是评价西方文论，还是自己进行理论建构与演

绎，首先应该辨析：这是不是一个“文学问题”。如果不是，应果断抛弃；如果是，我们接着应该考虑

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我们就不必在“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孰优孰劣的问题上纠

缠不休。也就是说，只要能解决这个“文学问题”，某种或几种方法对这项研究就是有价值的。从另

一个方面看，只要能够促成问题的圆满解决，“场外征用”也未尝不可。例如，西方的“模仿说”也是

从哲学征用、移植进文学的理论话语。虽然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并没有此说，但中国的山水诗文和

绘画实际上就是诗人在外出游乐的途中对眼见的风景和人物行动的模仿。可以说，中国文学比西

方文学更能证明“模仿说”的普遍适用性。“模仿说”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与其再现对象之间关

系的一则定论。由此可见，我们大可不必刻意强调该术语是“场外的”还是“场内的”，以及该理论

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应该提倡的是辨析该理论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该方法能否解

决中西共有的“文学问题”，有兴趣者可以此为基础导入“非文学问题”，也可以用历史的、心理学的

等非文学的方法使“文学问题”得到解决。这不仅符合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也是学术自由的具体

体现。只要能解决问题，运用什么方法就是一个次要问题。只有在中西会通的层面圆满解决一个

个或悬而未决的或最新提出的“文学问题”，中国学者才能真正在世界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　池雷鸣　责任校对　闫月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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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西方“文体学”研究的方法与著作，可参考这本书：［英］彼得·巴里著，杨建国译：《理论入门》，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